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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财经大学关于学生毕业实习的指导性意见 
 
毕业实习是在校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主要形式之一，是学

校教学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对于学生接触社会、了解国情

民情、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对于巩固所学的理论知

识，提高专业技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进一步完善本校学生的

毕业实习工作，提高毕业实习质量，特提出以下几条原则性意见。 

    第一条  总体要求 

    l. 各学院对学生的毕业实习应制定周密的整体设计和具体

的计划安排，各次实习的时间、内容和要求均须严格按计划执行，

不得擅自更改。 

    2. 每个专业应制定毕业实习大纲，明确实习目标、实习内

容、实习要求，为本专业学生实习做出指导性规定。 

    3. 指导教师应认真履行职责，对学生实习情况进行了解、

检查，并根据学生实习情况给出毕业实习成绩。 

    第二条  毕业实习主要目的和时间 

    1. 毕业实习是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所学知识的综合运用，

其主要目的是让学生对本专业领域所涉及的深层次问题具有较强

的分析和解决能力，并通过毕业论文的撰写，提高学生的科学研

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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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各专业的毕业实习原则上安排在第七学期第十二周后，

时间为 8周。 

    第三条  实习方式和实习单位的选择 

    1. 实习采取分散实习和集中实习相结合的方式。 

    2. 对于集中实习的，实习单位应事先由各学院进行联系，

在现有的实习基地中优先选择。 

3. 对于分散实习的，实习单位可由学生自己选定或各学院

指定，凡学生自己选定的实习单位，实习内容应与所学专业相关。 

    第四条  集中实习的管理办法 

    1. 各学院要选派业务水平较高，严于律己，有一定实践经

验且善于做好学生思想工作、管理工作的专业教师担任实习指导

工作。 

    2. 负责集中实习的指导教师，要明确实习要求，熟悉实习

计划和实习大纲，并要提前到实习单位落实学生生活和实习的具

体事务。 

    3. 指导教师要加强对学生实习的平时考查，对学生的违纪

行为要及时进行批评教育，对情节严重、屡教不改者，有权停止

其实习，并告知学院，以便作出处理。 

4. 负责集中实习的指导教师，要定期向实习单位汇报实习

进展情况，争取实习单位的指导、帮助，密切学校与实习单位的

联系。 

5. 负责集中实习的指导教师，要填写集中实习教师指导、

检查情况记录表（附表 5）。 

    第五条  分散实习的管理     

    1. 各学院要在实习之前一个月对学生做好实习动员和教育

工作，对参加分散实习的学生，要求他们主动与相关单位进行联

系落实实习的部门。 

    2. 学生开始实习后 1周内应将个人实习计划填写在实习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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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表中，寄给院里指定的指导教师，过期不报者按缺勤记（见附

表 1）。 

    3. 分散实习的学生每半个月填报一次考勤表，经实习单位

指导人员和单位盖章后寄给所在院里的指导教师，逾期不报按缺

勤记（见附表 2）。 

    4. 分散实习的学生应严格按实习大纲和实习计划的要求和

规定认真做好笔记，写好实习个人心得，调查报告（案例分析），

努力完成实习任务。 

    5. 指导教师应在学生分散实习期间通过电话、传真、与实

习单位负责人沟通等适当的方式对学生的实习情况进行检查。 

    第六条  实习考核办法 

    1. 实习结束时，学生应要求实习单位指导教师填写实习单

位鉴定意见，并签字盖章，作为成绩评定依据之一（见附表 3）。 

    2. 学生应撰写实习小结，实习小结可以单独打印，也可以

填写在实习报告中（见附表 3）。 

    3. 学生在实习结束后，还应针对实习单位中的与专业相关

的某一个（类）问题，撰写调研报告或案例分析，作为成绩评定

依据之一。 

4. 指导教师应集中所指导的学生，召开实习交流会，交流

实习情况和心得，据此了解学生的学习收获，并作为成绩评定依

据之一。 

5. 实习结束时，指导教师应对学生的实习成绩进行量化考

核（附表 4），其分数由标准分和附加分两部分构成。 

第七条  实习存档材料 

1. 实习结束后，学生要按照指导教师的要求及时提交各项

实习相关材料，以便指导教师进行成绩评定和材料归档。 

2. 学生所在学院应对每位学生的实习相关材料进行书面归

档，具体归档材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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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毕业“分散实习”回执 

（2）毕业“分散实习”考勤表 

（3）毕业实习报告 

（4）毕业实习成绩量化考核评定表 

（5）毕业实习调研报告（案例分析） 

（6）毕业实习教师巡回指导、检查实习情况记录表（仅用

于集中实习） 

（7）其他认为需要的材料，如实习单位书面表彰等 

第八条  附则 

本指导性意见由教务处负责解释，自发文之日起施行，原

2005 年发布的《南京财经大学关于学生实习的指导性意见》废止。 

 

附表（祥见教务处网站）： 

1. 南京财经大学本科生“分散实习”回执 

2. 南京财经大学本科生“分散实习”考勤表 

3. 南京财经大学本科生毕业实习报告 

4. 南京财经大学本科生毕业实习成绩量化考核评定表 

5. 南京财经大学本科生毕业实习教师巡回指导、检查实习

情况记录表 

 

 

二○一五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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